原采购信息内容：

（1）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中“（一）高清电子内镜图像处理器”第7条“可电子放大2倍，0.05级逐级放大，共20级”；

（2）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中“（一）高清电子内镜图像处理器”第16条“可兼容高清电子胃、肠镜，高清治疗电子胃、肠镜，光学放大胃、肠镜，高清经鼻内镜，高清电子十二指肠镜，双钳道电子胃镜，双气囊小肠镜，环扫/扇扫超声胃镜，超声支气管镜，高清支气管镜，高清鼻咽喉镜”

（3）招标文件第四章评标内容及标准中“（（2）技术部分25分）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人所投产品技术参数及证明材料对照招标文件中技术参数指标的要求打分，全部满足或优于文件要求的得25分；每有一项不满足的扣3分；超过3项不满足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技术部分按0分处理。”
变更为：

（1）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中“（一）高清电子内镜图像处理器”第7条“具有电子放大2倍功能”；

（2）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中“（一）高清电子内镜图像处理器”第16条“可兼容高清电子胃、肠镜，高清治疗电子胃、肠镜，光学放大胃、肠镜，高清经鼻内镜，高清电子十二指肠镜，双钳道电子胃镜，电子胆道镜，环扫/扇扫超声胃镜，超声支气管镜，高清支气管镜，高清鼻咽喉镜”
（3）招标文件第四章评标内容及标准中“（（2）技术部分25分）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人所投产品技术参数及证明材料对照招标文件中技术参数指标的要求打分，全部满足或优于文件要求的得25分；核心产品参数每有一项不满足的扣1分，非核心产品参数每有一项不满足的扣0.5分，扣完为止。”
其他内容不变。
